
框架协议文本 

项目名称：2023 年度镇江市市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审计服务框架

协议采购                                 

项目编号：ZJZC-(2022)框字第 0004 号 

甲方： _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___ 

乙方：（入围供应商）_江苏普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______ 

   甲、乙双方根据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 年度镇江市市区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审计服务框架协议采购 项目框架协议采购的结果，签署本

文本。 

一、项目基本情况 

1.1 采购需求：见征集文件需求 

1.2 产品最高限制单价：见征集文件 

1.3 适用本次框架协议的采购人或服务对象范围：镇江市市区（镇江市市本级、

润州区、京口区、丹徒区、镇江新区、镇江高新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 

1.4 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由使用单位指定 

二、第一阶段入围产品的相关信息 

2.1 入围产品详细技术规格：见响应文件 

2.2 服务标准：见响应文件 

2.3 产品协议价格：B标段：工程类审计（评审）综合折扣  52   %。 

三、入围产品升级换代规则 

本项目框架协议期内，不对入围服务进行升级换代。 

四、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使用单位依据入围服务价格、质量以及服务便利性、用户评价等因素，从第一阶



段入围供应商中直接选定。 

五、资金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合同款由委托审计服务的采购人自行支付，合同签订收到成交供应商等额发票后

15 日内支付 10%预付款，提交经采购人认可的协审报告并收到成交供应商等额发

票后 15 日内付清尾款。 

六、框架协议期限 

框架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如有协审任务未完成，服

务期截止日期延长至协审任务完成之日）。 

七、入围供应商的清退和补充规则 

7.1 清退规则 入围供应商存在《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框架协议

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 

7.2 补充规则 如出现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 70%且影响框架协议

执行的情形时，采购中心报监管部门同意后，将进行补充征集供应商。补充征集

的条件、程序、评审方法和淘汰比例与初次征集相同。补充征集遵守原框架协议

的有效期。补充征集期间，原框架协议继续履行。 

八、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8.1 甲方的权利 

（1）确定框架协议采购需求。 

（2）确定最高限制单价。 

（3）确定框架协议有限期。 

（4）制定统一的采购合同文本供采购人、供应商使用，并明确要求采购人、供

应商不得擅自改变框架协议约定的合同实质性条款。 

（5）乙方存在《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时，取消入围供应商的入围资格，或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 

（6）在框架协议期内，随时对乙方履约情况进行检查。  

8.2 甲方的义务 



（1）为第二阶段合同授予提供工作便利。  

（2）对第二阶段最高限价和需求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管理。 

（3）对第二阶段确定成交供应商情况进行管理。  

（4）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在质量不降低、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对入围供应商

因服务升级换代、用新服务替代原入围服务的情形进行审核。  

（5）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接受采购人和服务对象对入围供应商履行框架

协议和采购合同情况的反馈与评价，并将用户反馈和评价情况向采购人和服务对

象公开，作为第二阶段直接选定成交供应商的参考。  

（6）办理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相关事宜。 

（7）建立真实完整的框架协议采购档案，妥善保存每项采购活动的采购文件资

料。 

8.3 乙方的权利 

（1）乙方具有为采购人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2）乙方有权拒绝采购人提出的以本次框架协议采购名义购买非入围服务或满

足采购人超出响应承诺以外的其他要求。  

（3）对采购人在购买入围服务过程中的不正当要求和违规行为进行投诉，并要

求有关部门做出处理。  

（4）有权拒绝任何个人以采购人名义按照协议价格购买入围服务和进行现金交

易。 

 

8.4 乙方的义务 

（1）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响应文件承诺的价格和服务履约，遵守

本合同条款。  

（2）随时接受并配合甲方的监督检查，并配合财政部门对采购人和其他入围供

应商对框架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发现违规违约情形的，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3）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按照不高于协议价格的价格，向采购人提供相关服

务。  

（4）乙方及其委托的聘用专家对本项目承担连带责任，乙方委托的聘用专家必

须履行乙方在响应文件中承诺的责任和义务。  



九、税费 

9.1 本框架协议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框架协议文本的生效及其它 

10.1 本框架协议以中文书写。 

10.2 本框架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10.3 本框架协议未尽之事宜，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加以补充。补充协议与本框架

协议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0.4 本框架协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单位盖章）：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镇江市冠城路 8号工人大厦裙楼 7 楼    

电    话：0511-85027337 

经办人姓名：张敏                   

 

 

 

乙方（单位盖章）：江苏普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丹阳市华都锦城 96 号楼                     

电    话：13276189376 

经办人姓名：王燊 

签订日期：202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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